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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如果有病还驾车，责任应更大”
按规定有眩晕症者不能驾车，遇难者家属对肇事者提出质疑

据交警介绍，根据公安部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
定》，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机
动车驾驶人，应当每年进行一
次身体检查，在记分周期结束
后十五日内，提交县级或者部
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
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这是
强制规定，没有商量的余地。”
济南交警有关人士介绍。

“从年龄上来说，其实规
定对驾驶员是逐步限制的。”
交警介绍，随着年龄的增长，
驾驶员的准驾车型在逐渐减
少。

一份统计显示，截至2011

年10月30日，济南市的驾驶员
中因超过规定期限未提交身
体条件证明或逾期未换证而
被注销驾驶资格的人数为
33105人，其中年龄超过60周
岁的人占相当大的比例。

不过交警也提到，就像酒
驾一样，虽然法律有明确的规
定，但是现实中还是有驾驶员
心存侥幸，明明身体条件不允
许，仍然驾驶机动车上路，给
自身和他人带来了不可挽回
的伤害和损失。

对于这名69岁的肇事司
机，有没有每年提交体检报
告，警方没有表态。
本报记者 王光照 吴金彪

高龄司机要每年

提交体检报告

本报烟台6月24日讯(记者 王
光照 吴金彪) “如果肇事司机真
的患有眩晕症，他的责任就更大。”24
日，一位遇难者家属告诉记者，肇事
司机已经69岁，不知是否每年按规定
进行体检，如果明知自己有病还驾
车，那就有明知故犯的嫌疑了。

“也就这一两天之内，事故责
任鉴定报告就会出来，”这位遇难
者家属说，就目前情况可以确定本
次交通事故的责任归属，事故责任
鉴定报告的结果也可想而知，“等
待出事故责任鉴定报告，只是走程
序而已。”

这位遇难者家属表示，事故发
生后，五位遇难者的家属均赶到烟
台，等待尸检报告结果，现在家属
们身心俱疲，已经返回济南，事故
责任鉴定结果出来后，他们将再次
赶往烟台，处理接下来的事情。

据这位遇难者家属透露，善后
问题如何解决，包括对肇事司机如
何处理，对死伤者如何赔偿，还要
等当地有关方面的通知，估计还要

等一段时间才能有具体结果。
“法律有严格规定，患有眩晕

症绝对不能驾驶汽车。”济南交警
相关人士介绍，根据公安部《机动
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有器
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
眩晕症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
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
不得申领驾驶证，“申领时符合规
定，后来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也应
该及时申请注销驾驶证。”

“眩晕症一旦发作，位置感和
方向感会失去，前后左右可能都分
不清。”山大二院耳鼻喉科主任范
献良介绍，眩晕症其实是患者的平
衡系统发生障碍的一种发作性疾
病。引发眩晕的原因很多，比如脑
血管梗塞、颈椎病、内耳疾病等都
可能引起眩晕症，相应的眩晕症也
分为脑血管性眩晕、颈源性眩晕、
耳性眩晕等。当然眩晕不代表失去
理智，与晕厥不同，患者神志还是
清醒的。

“他对警方称自己患有眩晕

症，如果他真有这种病，那就不应
该驾车。否则就是危害公共安全，
明知故犯。”遇难者家属表示。

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伟

说，肇事司机患有眩晕症不能免责，
因为法律有明文规定，如果司机故意
隐瞒从而上路行驶，由此发生交通事
故，驾驶员肯定要承担责任。

24日，记者联系到在烟台毓璜
顶医院住院的伤者赵先生，在这次
车祸中，他的左小腿受伤。22日，赵
先生在毓璜顶医院做了手术。

赵先生说，据医生介绍，虽然手
术已经完成了，但是一周后才能知道
手术是否成功。如果手术不成功，还
要重新做。即使手术成功，至少还要

继续住院一个月。而且从目前情况来
看，左脚掌前部的神经受损，是否会
影响走路还不确定，但是以后不能做
剧烈运动了。

“现在是先做了骨头恢复手
术，还要再观察皮肤的情况。”赵先
生说，目前他的脚部已经打了止疼
药，感觉不那么疼了，现在是哥哥

在医院照顾自己。
赵先生介绍，23日，交警来到

医院，给他一份道路交通事故当事
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还在医院调出
了病历。

但现在赵先生比较着急的是，
警方事故责任调查、案情进展等情
况，他还一点不知情。而且肇事司

机家属也一直没有露面。
“希望相关部门不要拖拉，能

尽快进行善后处理。”赵先生说，现
在他住院刚两天，已经花了一万多
元医药费，这些费用还是自己和车
友一起凑的钱，死伤者希望能够得
到应有的赔偿。

本报记者 王光照 吴金彪

伤者医药费是车友凑钱垫付
肇事司机家属目前尚未露面

格相关链接

24日，几名烟台车友在事发地点挂上“济南车友，一路走好”悼念牌。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济南5名车友烟台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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